
广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学员区监控增设

需求书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1、采购项目的名称：广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学员区监控增设项目。
2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，或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如支付金额累计达到经费预算金额，合同将提前终止。
3、服务对象：广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学员区监控设施，增设3路摄像头，含安装测试等（具体需求详见附表）。
4、项目经费：预算金额为人民币伍仟柒佰元（￥5700.00）。以实际结算为准。
5、如果国家有关部门有政策规定或省、市对采购方式或目录限额标准等作出新的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二、采购项目的基本要求
（一）本项目需勘察现场
1、以实际勘察现场及安装点位为准；

2、勘察地点：广州市白云区庆槎路183号；

3、项目联系人：罗先生，电话020-86442941。
（二）报价要求

报价人报价必须包括货物、包装、送货、安装、调试、检测、验收（包括技术资料、图纸的提供）、质保期保障等一切支出，采购人无须向中标人另外支付任何费用，所报产品项不少于以下内容、产品参数必须满足或不低于以下参数要求。
（三）技术要求

	品名
	技术参数
	数量
	单位

	半球
	400万1/3”CMOS ICR筒型网络摄像机，红外30米，H.265编码，支持POE。
	3
	个

	网络信号线
	非屏蔽室内网线，具有相关检测认证报告
	1
	批

	电源线
	RVV2*1.5 
	1
	批

	材料费
	线管线槽接头等辅材
	1
	批

	安装调试费
	设备安装调试（监控安装调试）
	3
	个


（三）工期要求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0天内完成。如遇不可抗力原因工期顺延。

（四）验收要求

项目完成需用户、施工单位一起验收，聘请第三方对施工要求，产品技术参数确认符合我方需求，且满足国家、司法部相关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建设标准方可验收投入使用，如有偏差我方可要求施工方按实际需求进行整改。

（五）其他要求

1、成交公告3个工作日签订合同；
2、合同签订时施工单位提供：

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、施工、维修资格证(肆级或以上）

3、安防人员从业证书等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；
3、项目售后原厂提供三年上门质保。

